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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 

2017 级专业规则说明 

 

一、专业设置 

2017 级宁夏电大开设开放教育专业（含“一村一名大学生及助力计划”）59 个。 

（一）开放教育本科（专科起点）专业 19 个，涉及 8 个学科 13 个门类。 

经济学科经济学类 

  1．金融学专业（本科） 

法学科法学类 

  2．法学专业（本科） 

教育学科教育学类 

  3．小学教育专业（本科） 

  4．学前教育（学前教师教育方向） 

文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类 

  5．英语专业（教育方向）（本科） 

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 

  6．汉语言文学专业（含师范方向）（本科） 

工学科电气信息类 

  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 

工学科机械类 

  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系统方向）（本科） 

工学科土建类 

  9．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方向、建筑管理方向和道路桥梁方向）（本科） 

工学科水利类 

  10．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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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科工商管理类 

  11．工商管理专业（本科） 

  12．会计学专业（本科） 

  13．物流管理专业（本科） 

  14．市场营销专业（本科） 

管理学科公共管理类 

  15. 卫生事业管理（本科） 

16．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学校管理方向、社会教育及应用心理方向）专业（本

科） 

  17．行政管理专业（本科） 

农学科植物生产类 

   18. 园艺专业（本科） 

医学科护理学类 

  19．护理学专业（本科） 

（二）开放教育专科专业 28 个，涉及 10 个学科 17 个门类。 

经济学科经济学类 

1．金融专业（货币银行方向和金融与财务方向）（专科） 

法学科法学类 

  2．法学专业（专科） 

教育学科教育学类 

3．小学教育专业（专科） 

4．学前教育专业（专科） 

文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类 

 5. 英语(教育方向)专业（专科） 

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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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 

文学科新闻传播类 

  6． 广告专业（营销传播方向）（专科） 

工学科机械类 

7. 汽车(汽车维修方向) 专业(专科)  

工学科电气信息类 

  8．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网页设计）（专科） 

9．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专科） 

10.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专业（专科） 

  11．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含动漫方向）（专科） 

工学科土建类 

  12．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专科） 

  13．工程造价管理专业（专科） 

  14．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与管理（专科） 

工学科水利类 

15．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专业（专科） 

医学科药学类 

16．药学专业（专科） 

医学科护理学类 

  17．护理学专业（专科） 

管理学科工商管理类 

  18．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方向）（专科） 

19．工商管理专业（工商企业管理方向）（专科） 

  20．会计学专业（专科） 

  21.电子商务专业（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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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物流管理专业（专科） 

管理学科公共管理类 

23．物业管理专业（专科） 

  24．行政管理专业（专科） 

25. 社会工作专业（含老年社会工作方向）(专科) 

旅游大类旅游管理类 

    26．旅游专业（旅游管理方向和酒店管理方向）（专科） 

制造大类机械设计制造类 

  27．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方向和机电方向）（专科） 

公共事业大类公共管理类 

28．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科） 

（三）“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4 个专业，涉及 2 个学科 4 个门类。 

农学科植物生产类 

1. 园艺专业（本科） 

农林牧渔大类林业技术类 

2. 园林技术(专科) 

农林牧渔大类畜牧兽医类 

3. 畜牧兽医(专科)  

农林牧渔大类农林管理类 

4. 农村行政管理专业（专科） 

（四）开放教育“助力计划”8 个专业，涉及 4 个学科 6 个门类。 

制造大类机械设计制造类 

1. 数控技术专业（专科） 

2.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专科） 

制造大类自动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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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专科） 

制造大类汽车类 

    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专科） 

    5.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专科） 

交通运输大类城市轨道运输类 

    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专科） 

管理学科工商管理类 

7. 物流管理专业（专科） 

工学科电气信息类 

8. 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专科） 

 

二、关于专业规则管理 

1．宁夏电大执行性专业规则的课程类型分为统设课、非统设课两类，其中统设课由

国家开放大学统一设置。专业规则中的省开课程由宁夏电大统一设置。 

2．各教学点根据宁夏电大下发的执行性专业规则，做好教务及教学管理工作。 

3．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

国统一考试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高〔2004〕5 号），在开放教育本科（专科起点）非

英语专业统一设置英语Ⅱ（1）、英语Ⅱ（2）、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课程，英语专业统一

设置英语综合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课程。课程免修免考及课程替代，按照宁夏电

大下发的《关于全国网络教育统考科目与对应试点专业教学计划课程免考工作有关事宜的

通知》（宁电大教〔2006〕25 号）和（见附录）规定执行。 

三、课程设置 

1. 专业规则中一般设置六个模块。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职业核心课、

通识课、专业拓展课、综合实践课，本科专业规则增设补修课模块。 

2．统设必修课程严格执行统一课程名称、统一课程学分标准、统一教学大纲、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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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统一考试。统设选修课由区电大统一开设，执行统一教学大纲或教学要求，统设选

修课的教学管理及考试工作由区电大负责。 

3．开放教育公共基础课模块统一设置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指南必修课程，1 学分，该

课程不列入申请学位统设必修课程范畴。专科专业公共基础课模块统一设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必修课程，2 学分。 

4．实践性教学环节，各教学点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

教育试点”实践环节教学工作管理规定（暂行）》（电校教[2006]47 号文件）和《“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实践环节教学工作规范》（电校教[2004]32

号）以及宁夏电大关于实践环节的要求组织实施。 

5．补修课程是指在注册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专业学习的学生中，部分不

具备该专业专科学历或不具备学习该专业相关基础知识的学生必须补修的课程。补修课程

由国家开放大学统一课程名称，执行统一的教学大纲或教学要求，并由国家开放大学推荐

教材、提供有关教学支持服务。 

补修课程教学工作，各教学点按照《关于印发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专业

本科（专科起点）补修课程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宁电大发〔2006〕26 号）（见附录）

的要求组织实施。补修课程的免修免考各教学点根据《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免修免考管理办

法》（宁电大教〔2006〕11 号）（见附录）中有关补修课程免修免考规定，做好各教学点

的补修课程免修免考审核工作。  

6．开放教育各专业规则所有统设必修课程首次开设后均实行全年滚动开设。 

7．开放教育本科（专科起点）专业规则中统一设置学位论文指南课程，7 学分。该

课程学分不计入毕业总学分，但作为申请学位学生必修课程，即学位审核最低学分为 71+7

学分。 

8．国家开放大学将进一步加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沟通与资源共享，逐步搭建

便于学生自主选课的课程平台。在学历教育中开展岗位和职业证书教育，逐步形成电大课

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特色。 

9. 宁夏电大办理各类课程免修免考手续的时间是开学后一个月内，请各分校、工作

站及教学点负责人及时通知学生，并按要求办理。办理开放教育专业课程免修免考必须进

行课程注册，否则成绩将无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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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与毕业 

1．学制是指学生在全脱产学习条件下，修满毕业总学分，达到国家规定的全日制高

等学校在校学生学习总量所需要的年限。 

2．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做好 2006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06〕

7 号）的精神，开放教育二年制专业，学生最短学习年限二年半，三年制专业学生最短学

习年限三年。 

3．开放教育各专业实行学分制，学生注册后八年内取得的学分均有效。学生修完专

业规则规定的课程，达到毕业总学分的要求，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准予毕业并颁发

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高等教育相应学历，并予以毕业证书电子注册。 

 


